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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衡泰律师事务所

关于沧东经济开发区土地收储一期项目调查的

法律意见书

致：沧县财政局

河北衡泰律师事务所(以下简称“本所”)是具有中华人民共

和国执业资格的律师事务所，具有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资格。本

所受贵单位委托，受聘担任沧东经济开发区土地收储一期项目法

律顾问。本所律师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、《土地

储备管理办法》、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》

（国发〔2001〕15 号）、《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

知》（国发〔2008〕3 号）、《关于规范土地储备和资金管理等

相关问题的通知》、《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》、《河北省土地开

发整理管理办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，

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，出

具本《法律意见书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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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 声 明

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，本所声明如下：

1、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、

《土地储备管理办法》、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的

通知》（国发〔2001〕15 号）、《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

地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08〕3 号）、《关于规范土地储备和资金

管理等相关问题的通知》、《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》、《河北省

土地开发整理管理办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有关

规定及本《法律意见书》出具日之前的已发生或现实存在的客观

事实，严格履行法定职责，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。对

拟收储土地的合法性、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，以确保本

《法律意见书》所认定的事实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所发表的结论

性意见合法、准确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2、本所律师向沧县财政局提出了应向本所律师提供资料清

单，并得到了沧县财政局依据该等清单提供的资料、文件和有关

问题的说明，该等资料、文件和说明构成本所律师出具法律意见

书的基础。本所律师还就本次发行所涉及的有关问题向沧县财政

局有关人员做了询问并进行了必要讨论工作，且通过向相关政府

部门征询取得相关的证明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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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沧县财政局保证，其已经向本所律师提供了为出具本《法

律意见书》所必需的真实、完整、有效的原始书面材料、副本材

料或口头证言。

4、对于《法律意见书》至关重要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

的事实，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、沧县财政局或其他有关

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本《法律意见书》。

5、本《法律意见书》仅就拟收储土地合法合规性有关的法

律问题发表意见，并不对审计、资产评估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

意见。在本《法律意见书》中对有关审计报告、资产评估报告等

专业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，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

据、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。本所并

不具备核查并评价这些数据、结论的适当资格和能力，对此本所

律师依赖具备资质的专业机构的意见对该等专业问题作出判断。

6、本《法律意见书》仅作为沧县财政局拟申请使用沧东经

济开发区土地收储一期项目资金之目的使用，非经本所事先书面

同意，本《法律意见书》不得用作其他目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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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 正文

一、土地储备机构的主体资格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、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国

有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01〕15 号）、《国务院关

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08〕3 号）、《国务院

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4〕43 号）、
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》

（国办发〔2006〕100 号）、《国土资源部 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

行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<土地储备管理办法>的

通知》等文件的规定，县级（含）以上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为调控

土地市场、促进土地资源合理利用，依法取得土地，组织前期开

发、储存以备供应，符合法律规定。

沧县国土资源局作为沧县人民政府的工作部门，下设股室

“土地储备中心”业务管理范围及工作职责包括：1、承担市、

县人民政府审批建设项目用地征用工作。2、拟定全县土地储备、

前期开发、供应计划及融资规模工作。负责集体、建设用地征用

及流转工作。3、负责县辖区土地使用权租赁、作价出资、转让、

继承入股等的监督管理，办理地产交易登记、权属变更有关手续。

接受有关地产交易和经营管理的委托代理业务，指导监督地产交

易并查处土地使用权非法交易行为。4、负责对土地进行定类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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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价和土地价格的动态监测，地价指数的编制工作。5、负责组

织实施节约集约用地政策和考核评价标准。

沧县国土资源局下设股室“土地整理中心”业务管理范围及

工作职责包括：1、开展土地开发整理复垦后备资源调查，制定

土地开发整理中、长期规划及开发整理项目年度实施计划。2、

承担土地开发整理复垦项目，做好项目的调查，规划、储备、申

报及立项工作。3、组织土地开发整理复垦项目的招标工作。4、

负责土地开发整理复垦项目的具体工作，组织实施并检查、督促

土地开发复垦整理项目工程质量、进度，对已竣工项目组织验收。

5、加强项目资金监管，做好土地开发整理专项资金的运作和管

理工作。6、负责土地开发整理项目信息报备工作。

根据《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〈土地储备机构名录（2017

年版）〉的通知》（国土厅函﹝2017）1569 号），沧县土地储

备中心已被列入国土资源主管部门颁布的名录。

基于以上内容，本所律师认为沧县国土资源局系法律规定的

适格土地整理收储行政机关，沧县国土资源局具备拟收储“沧东

经济开发区土地收储一期项目”土地的整理储备工作的主体资

格。

二、本次核查范围内拟收储土地的基本情况

沧东经济开发区土地收储一期项目土地收储范围为沧县境

内，共涉及 4 块土地，土地征收面积为 1877.1 亩，全部为农用

地。

所征土地的地块和亩数明细为：地块一（闽江道东，华山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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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）716.8 亩；地块二（闽江道西，华山路北）327.5 亩；地块

三（天台路北，海河道西）803 亩；地块四（珠江道东、普陀路

北）29.8 亩；合计 1877.1 亩。

三、拟收储土地项目调查情况

根据沧县人民政府向沧州市财政局出具的《关于 2018 年河

北省政府债券的代发申请》、沧县人民政府批复的《沧县国土资

源局收储土地明细》，已将以下地块列入沧东经济开发区土地收

储一期项目实施计划。

序号 收储地块位置 收储亩数 规划用途

地块一 闽江道东，华山路北 716.8 亩 工业用地

地块二 闽江道西，华山路北 327.5 亩 工业用地

地块三 天台路北，海河道西 803 亩 工业用地

地块四 珠江道东、普陀路北 29.8 亩 工业用地

合计 1877.1 亩

根据沧州佰瑞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《沧东经济开发区土地收

储一期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》【佰瑞（专）评

字 [2018] 第 001 号】，按照工业用地出让单价每亩 17 万元计

算，收储的土地 1877.1 亩，全部按工业用地出让后，以上地块

的土地出让测算的总收入为 31910.7 万元。

沧东经济开发区土地收储一期项目总投资 12056 万元，拟申

请土地储备项目资金使用额度 11000 万元，假定票面利率按照

3.64%计算，债券使用年限 5 年，还款方式为前四年按年支付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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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，最后一期还本付息，本息合计 13002 万元，还款资金来源为

该项目地块出让收入。

金额单位：万元

年度 本金 偿还本金情况 偿还利息情况 备注

第一年度 11000 400.4

第二年度 11000 400.4

第三年度 11000 400.4

第四年度 11000 400.4

第五年度 11000 11000 400.4

合计 11000 2002

此次债券发行对应的 4 宗地块计划收储土地面积合计

1877.1 亩，项目总投资合计 1.21 亿元，其中自有资金 0.11 亿

元，项目融资 1.10 亿元。土地出让前，项目融资还本付息资金

通过该区土地出让金政府净收益安排。融资成本测算方面，该项

目总投资 1.21 亿元，预计土地出让收入 3.19 亿元，此次发行债

券 1.1 亿元，假定票面利率按照 3.64%计算，债券使用年限 5年，

每年支付利息，五年到期偿还本金，预计到期本息 1.3 亿元。该

项目总融资成本约为 1.3 亿元，预计土地出让收入对融资成本覆

盖倍数为 2.5。

由此可以得出结论，该项目清偿能力较强，还本付息资金来



河北衡泰律师事务所 HeBei HengTai Law Firm

第 8 页 共 9 页

源可以得到有效保障，具有相应的项目偿债能力。

四、合理制定土地储备计划

根据《土地储备管理办法》、《河北省开发区土地储备供应

管理办法》等文件的相关规定，依城市建设发展和土地市场调控

的需要，结合当地社会发展规划、年度土地供应计划、地方政府

债务限额等因素，合理制定年度土地储备计划，符合规范性文件

的要求。

根据《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修订征地区片价的通知》等文件

的要求，初步制定征地及补偿方案，不违反法律规定。

五、结论意见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：

（一）沧县国土资源局具备负责拟收储土地的整理储备工作

的主体资格。

（二）本次核查范围内的拟收储的土地已履行部分前期程序，

尚待按照《土地储备管理办法》、《河北省开发区土地储备供应

管理办法》、《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修订征地区片价的通知》等

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等规定进行后续整理、储备工作。

（三）合理制定年度土地储备计划，符合规范性文件的要求。

-----------------本法律意见书正文结束-------------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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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秦镜律师事务所

法 律 意 见 书

河北秦镜律师事务所(以下简称“本所”)是具有中华人民

共和国执业资格的律师事务所，具有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资格。

本所接受肃宁县国土资源局委托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

理法》、《土地储备管理办法》、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有土地资

产管理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01〕15 号）、《国务院关于促进节

约集约用地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08〕3 号）、《关于规范土地储

备和资金管理等相关问题的通知》、《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》、

《河北省土地开发整理管理办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

件的有关规定，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勤勉

尽责的精神，出具本《法律意见书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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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 声 明

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，本所声明如下：

1、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、《土

地储备管理办法》、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》

（国发〔2001〕15 号）、《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

知》（国发〔2008〕3 号）、《关于规范土地储备和资金管理等

相关问题的通知》、《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》、《河北省土地开

发整理管理办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及

本《法律意见书》出具日之前的已发生或现实存在的客观事实，

严格履行法定职责，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。对拟收储

土地的合法性、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，以确保本《法律

意见书》所认定的事实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

合法、准确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2、本所律师得到了肃宁县国土资源局提供的资料、文件和有

关问题的说明，该等资料、文件和说明构成本所律师出具法律意

见书的基础。本所律师还就本次发行所涉及的有关问题向肃宁县

国土资源局有关人员做了询问并进行了必要讨论工作，且通过向

相关政府部门征询取得相关的证明文件。

3、肃宁县国土资源局保证，其已经向本所律师提供了为出

具本《法律意见书》所必需的真实、完整、有效的原始书面材料、

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。

4、对于《法律意见书》至关重要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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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实，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、肃宁县国土资源局或其他

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本《法律意见书》。

5、本《法律意见书》仅就拟收储土地合法、合规性有关的法

律问题发表意见，并不对审计、资产评估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

意见。在本《法律意见书》中对有关审计报告、资产评估报告等

专业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，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

据、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。本所并

不具备核查并评价这些数据、结论的适当资格和能力，对此本所

律师依赖具备资质的专业机构的意见对该等专业问题作出判断。

6、本《法律意见书》仅作为肃宁县人民政府拟申请使用 2018

年肃宁县土地储备专项债券（一期）资金之目的使用，非经本所

事先书面同意，本《法律意见书》不得用作其他目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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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 正文

一、土地储备机构的主体资格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、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国

有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01〕15 号）、《国务院关

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08〕3 号）、《国务院

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4〕43 号）、
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》

（国办发〔2006〕100 号）、《国土资源部 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

行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<土地储备管理办法>的

通知》等文件的规定，县级（含）以上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为调控

土地市场、促进土地资源合理利用，依法取得土地，组织前期开

发、储存以备供应，符合法律规定。

肃宁县国土资源局作为肃宁县人民政府的工作部门，下设股

室“土地储备中心”，业务管理范围及工作职责包括：1、承担

市、县人民政府审批建设项目用地征用工作。2、拟定全县土地

储备、前期开发、供应计划及融资规模工作。负责集体、建设用

地征用及流转工作。3、负责县辖区土地使用权租赁、作价出资、

转让、继承入股等的监督管理，办理地产交易登记、权属变更有

关手续。接受有关地产交易和经营管理的委托代理业务，指导监

督地产交易并查处土地使用权非法交易行为。4、负责对土地进

行定类、评价和土地价格的动态监测，地价指数的编制工作。5、

负责组织实施节约集约用地政策和考核评价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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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引发<土地储备机构名录（2017

年版）>的通知》（国土资厅函（2017）1569 号），肃宁县土地

储备中心已被列入国土资源主管部门颁布的名录。

基于以上内容，本所律师认为肃宁县国土资源局系法律规定

的适格土地整理收储行政机关，肃宁县国土资源局具备 2018 年

肃宁县土地储备项目所涉土地整理储备工作的主体资格。

二、本次核查范围内拟收储土地的基本情况

2018 年肃宁县土地储备项目所涉土地收储范围为肃宁县境

内，共涉及 10 块土地，土地征收面积为 1221 亩。

所征土地的地块和亩数明细为：一中西侧住宅土地收储项目

（南至武垣路西至元礼街北至小白河东至肃宁县一中），收储面

积 97 亩；王家屯村东侧和北侧土地收储项目（神华西路南侧元

礼街西侧，北至神华路南至王家屯村东至元礼街西至王家屯村），

收储面积 260 亩；乐海公司土地收储项目（南至北绕城东至乐海

公司西至北甘河村民集体西至北甘河村民集），收储面积 118 亩；

保税仓库土地收储项目（南至保税仓库东至开元街北至骆家屯村

民集体西至保税仓库），收储面积 23 亩；鹏润印刷公司东侧土

地收储项目（兴业路南侧开元街西侧，西至鹏润印刷公司东至开

元街），收储面积 110 亩；邵庄电料园区土地收储项目（西至肃

高路北至沧保高速引线南至石连城村集体东至石连城村集体），

收储面积 153 亩；华斯商城西侧赵庄村南侧土地收储项目（东至

肃尚路西至赵庄农民集体南至北甘河农民集体北至赵庄村），收

储面积 70 亩；廉租房对过神华路南侧土地收储项目（北至神华

路南至南关村集体东至南关村集体西至寨村），收储面积 100 亩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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军民融合土地收储项目（西至开元街东至骆家屯村民集体北至翠

微路南至骆家屯村民集体），收储面积 90 亩；风尚小镇土地收

储项目（西至西绕城北至翠微路南至内村村民集体东至内村村民

集体），收储面积 200 亩；上述共收储面积 1221 亩。

三、拟收储土地项目调查情况

根据肃宁县人民政府向河北省财政厅出具的《关于 2018 年

河北省政府债券的代发申请》、肃宁县人民政府批复的《肃宁县

国土资源局收储土地明细》，已将以下地块列入 2018 年肃宁县

土地储备项目实施计划。

序号 项目名称 规划收

储面积

（亩）

土地规划

性质

1 一中西侧住宅土地收储项目 97 商业、居住

2
王家屯村东侧和北侧土地收储

项目
260 商业、居住

3 乐海公司土地收储项目 118 工业

4 保税仓库土地收储项目 23 工业

5
鹏润印刷公司东侧土地收储项

目
110 工业

6 邵庄电料园区土地收储项目 153 工业

7 华斯商城西侧赵庄村南侧土地 70 商业、居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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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储项目

8
廉租房对过神华路南侧土地收

储项目
100 商业、居住

9 军民融合土地收储项目 90 工业

10 风尚小镇土地收储项目 200 商业、居住

根据河北佳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相关报告、河北金源会计师

事务所有限公司《审计报告》：

1、肃宁县 2015-2017 年财政经济状况为：

项目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

地区生产总值（亿元） 140.6 142.5 145.2

一般预算收入（亿元） 12.69 12.69 10.39

政府性基金收入（亿

元）
0.50 0.11 0.01

其中：国有土地出让收

入（亿元）

1.27 2.55 0.94

全口径一般公共预算

支出[亿元]
22.79 28.58 23.37

其中：刚性支出[亿元] 13.26 15.79 15.98

2、资金平衡。2018 年肃宁县土地储备项目对应的 10 宗地

块计划项目总投资合计 1.9 亿元，项目融资 1.9 亿元。地块预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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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 2022 年进行出让，预计土地出让收入合计 14.44 亿元。土地

出让前，项目融资还本付息资金通过该区土地出让金政府净收益

安排。融资成本测算方面，假设债券利率为 5 年期国债收益率上

浮约 30%，即利率水平为 4.5%。项目收益可以覆盖融资成本。

3、肃宁 2015-2017 土地出让情况表及肃宁县现有土地市场价

格。本项目工业用地出让价 30万元/亩，预计土地出让收入 14820

万元，商业居住用地出让价 178.24 万元/亩，预计土地出让收入

为 129580 万元，总收入为 144400 万元。

4、2018 年肃宁县土地储备预计项目收益对融资成本覆盖倍

数为 1.4-9.5，项目收益可以覆盖融资成本。不能偿还的风险较

低。

由此可以得出结论，该项目清偿能力较强，还本付息资金来

源可以得到有效保障，具有相应的项目偿债能力。

四、合理制定土地储备计划

根据《土地储备管理办法》、《河北省开发区土地储备供应

管理办法》等文件的相关规定，依城市建设发展和土地市场调控

的需要，结合当地社会发展规划、年度土地供应计划、地方政府

债务限额等因素，合理制定年度土地储备计划，符合规范性文件

的要求。

根据《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修订征地区片价的通知》等文件

的要求，初步制定征地及补偿方案，不违反法律规定。

五、结论意见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：

（一）肃宁县国土资源局具备负责拟收储土地的整理储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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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的主体资格。

（二）本次核查范围内的拟收储的土地已履行部分前期程

序，尚待按照《土地储备管理办法》、《河北省开发区土地

储备供应管理办法》、《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修订征地区片

价的通知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等规定进行后续整理、

储备工作。

（三）合理制定年度土地储备计划，符合规范性文件的要

求。

-----------------本法律意见书正文结束--------------




